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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招生

3 月 6-10 日線上登記
3 月 12 日抽籤

第二階段招生

3 月 14-18 日線上登記
3 月 20 日抽籤

核實登載招生錄取情形：

115年7月31日前，如錄取

結果有異動情事，請務必

於異動當日即時於幼生系

統進行資料更新

不得拒絕特殊幼生：

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身心

障礙幼兒以一般生身分登

記或入學

學前教育
115 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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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研習要求：

➢ 每年至少 18 小時教保專業知能研習。

➢ 每兩年必修：性別平等（3 小時）、勞動權益（3 小時）、基本

救命術（8 小時）、安全教育（3 小時）及緊急救護演習（1 次）。

教保服務人員研習規範與 115 年度重點課程

115 年度新增與重點：

➢ 新增「違法事件相關法令與工作倫理」研習（預計 5 場次）。

➢ 推動SEL（社會情緒教育學習）、正向管教、親師溝通等 7 大核心課程

共 37 場次。

➢ 多元學習資源：鼓勵利用摩課師、特教專業發展、勞教 e 網等線上平台

進行非實體研習。

學前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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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責任：

教保人員若有違法對待幼兒情事，將併同處罰機構負責人。

(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46條)

違法對待幼兒行為之處罰與負責人督導責任

負責人「善盡督導管理」之審酌指標：

事後處理：是否落實校安與社政通報。

事前預防：是否辦理輔導管教知能增能研習。

日常監控：是否執行「走動式管理」及落實「自主管理檢核表」（內控機

制）。

學前教育

3



訂定原則：
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辦理，訂定時應邀請學生本人、法
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。

訂定時程：

身障生 IEP：應於開學前訂定；轉學生於入學 1 個月內訂定；新生於開學前訂初步計

畫，並於 1 個月內修正。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。(特教法§31)

資優生 IGP：應於開學前訂定，新生及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初步計畫，且

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。(特教法施行細則§13)

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及個別輔導計畫(IGP)注意事項

特殊教育

依據：
特殊教育法第31條
特殊教育法第42條
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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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及個別輔導計畫(IGP)注意事項

特殊教育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督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訂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
教育計畫（IEP）實施計畫

指引手冊 專業增能

支持系統 品質管理

一、模組建置 二、專業增能

三、專業交流 四、品質管理落實

• 臺南市個別化教育計畫指引

手冊編撰工作計畫

• 課程綱要之個別化教育計畫課程規劃工作坊

• 臺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

個別化教育計畫督導工作計畫

• 個別化教育計畫分區輔導

諮詢及增能工作計畫

• 提升校長個別化教育計畫專業知能研習工作計畫

•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工作坊工作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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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與美感深耕：

期程自 115 年 2 月至 116 年 7 月，主軸為強化美感體驗與校園美化。

請各校踴躍參加教育部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

特殊教育

美感教育計畫：

以「強化學習者美感課程及體驗」、「營造具美感的校園環境」、「提升教

育工作者美感知能」為三大推動主軸。

本市所屬各級學校普通班導師特教專業增能及平臺實施計畫

檢核期程：每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。

研習時數：普通班導師應針對班級特教生之障別，參加至少 3 小時該障別研習。

檢核方式：教師8 月底前完成研習，並於平台登錄後由校端及局端核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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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融合精神
通用設計與合理調整環境普適化：

以「通用設計」消除物理與數位障

礙，確保資源的可及性。

支持個別化：

依學生需求提供「合理調整」，提

供適性化的教學與輔助措施。

維護身心障礙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
特殊教育

建立充足鑑定評估人力

編制內合格特殊教育教師須成為初階鑑定評估人員為原則。

未設特教班之校園須建置1 名正式教師或教保員擔任初階鑑定人員。

執行校內鑑定者，原則上給予半日公假及課務排代。

捍衛表意權益
學生參與個別化計畫落實表意權：

保障學生對自身權益事項自由表達意見，

並提供適齡之輔助。

參與制度化：

將學生本人出席 IEP、IGP 等會議納入

常態規範，實踐以學生為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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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設資優班學校應辦理「校本資優方案」，落實就近入學。推動校本資優方案

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應定期討論資優教育相關議題，包
括資優學生之安置或轉安置、課程計畫審查、經費運用及成
效檢核等。

推動本市「資優教育方案」與建置資優教育支持系統

特殊教育

參與區域活動

獎助學金申請

健全特推會運作

鼓勵學生參與本市舉辦之資優教育相關活動(區域性資優教育
方案、親子成長營、獨立研究競賽、成果發表展覽等)。

資優學生於前一學年度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
際性、全國性競賽或展覽活動，獲得前五名或相當前五名之成
績者，得向就讀學校申請獎助金。學校應召開特推會審查，並
於每年4月30日前函送主管機關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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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特學生(雙特)
輔導方案

於每年6至7月受理下一學年度雙特輔導方案申請，申請國教署
及市府預算經費支持。

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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